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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8F2010_c40_645600.htm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的统一部署，为做好2010年全省国家职业资格统一鉴定

工作，进一步扩大统考规模，提高鉴定质量，现将全国和全

省统一鉴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国统一鉴定的职业

范围 （一）2010年我省继续组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心理

咨询师、理财规划师、项目管理师、企业信息管理师、秘书

（国家职业资格二级）、网络编辑员（二级）、营销师（国

家职业资格二级和一级）、职业指导人员、劳动保障协理员

等10个职业全国统一鉴定。同时组织秘书（国家职业资格五

级、四级、三级）、营销师（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四级、三

级）、公关员（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四级、三级）、物流师

、企业培训师、电子商务师、公共营养师、广告设计师、计

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电子、建筑、机械）、网络管理员、

社会工作者、陈列展览设计员等14个职业的全省统一鉴定（

具体时间和职业等级安排情况见附件1、2）。今年我省将继

续组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项目管理师、企业信息管理师3

个职业国家职业资格一级的试验性鉴定，具备条件的单位可

向我中心申请设立相应的培训鉴定试点机构，并按要求填写

《全省统一鉴定职业培训鉴定试点机构申请表》（见附件3）

，经我省资质初审通过并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核同意

后方可开展试验性培训鉴定工作。 （二）2010年，暂停物业

管理员、企业文化师2个职业和网络编辑员（四、三级）的全



国统一鉴定工作。上述职业的补考等后续工作安排，由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另行通知；职业经理人

、职业培训师两个职业的职业资格鉴定将不再列入全省统一

鉴定范畴，各市和省有关单位有需要补考的学员可以继续正

常申报，不再接受新增考试人员报名。新增企业培训师职业

全省统一鉴定，沿用职业培训师的考核方案和培训教材。 （

三）自2010年起，电子商务师职业资格鉴定申报程序变更为

：各报名点先按统考报名统一要求将数据上报所在地的市鉴

定中心，由市鉴定中心对申报人员的资格进行审核，各市鉴

定中心将审核合格的人员按统考报名要求上报省中心。中鸿

公司将不再接受报名点直接报名。（各市电子商务师培训报

名点见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服务网） 二、2010年“统考日”

安排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一部署，结合我省工作

实际，今年我省继续实行国家职业资格统一鉴定日（以下简

称“统考日”）制度，具体日期为：全国统一鉴定安排在5

月22、23日和11月20、21日；全省统一鉴定安排在3月27日、5

月22日、23日、9月18日、11月20、21日。 三、加强全国、全

省统一鉴定规范管理，切实保证鉴定质量 （一）为确保统一

鉴定质量，各地要按照职业技能鉴定有关规定和考培分离的

原则，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全省统一鉴定考点的集中管理。

每个地区的考点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2个。根据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的要求，各地要在全国统一鉴定实施前2个月将《国

家职业资格全国全省统一鉴定考点设置情况汇总表》（见附

件4）报省鉴定中心，省中心汇总后报部中心，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将向社会公布全国统一鉴定考点设置情况，全省统

一鉴定的考点由省中心审核后，在省职业技能鉴定服务网向



社会公布。各地在报名结束上报统考报名信息数据的同时，

应根据考生报名情况做好考场安排，并认真填写上报《国家

职业资格全国、全省统一鉴定试卷申请表》（见附件5）和《

全国、全省统考考场安排表》（见附件6），确保试卷原封送

达考场。 （二）各市和省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组

织报名、资格审查和派遣监考人员等相关工作。全国、全省

统一鉴定的相关职业申报条件已在“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服

务网”上的鉴定公告中详细列出，请各市和省有关单位严格

执行。统考报名截止时间为：全国统考于开考前32天、全省

统考于开考前25天。各市和省有关单位应按要求将相应《职

业技能鉴定申请表》（附件7）、《全国全省统一鉴定申请汇

总表》（附件8）、“报名录入器”生成的“考生报名数据”

、《补考人员情况登记表》（附件9）纸质及电子数据各一份

报省鉴定中心。 E-mail:全国统考：wgpty@vip.sina.com.cn 全省

统考：pb@js.lss.gov.cn （三）各地、省有关单位要不断改进完

善考前准备、考场安排、人员配备等考务管理工作。各考场

要按30人标准教室设置，保证一人一桌，机考的考点要保证

一人一机，并留有10%的机器备用，每个考试点设1名总监考

，每个考场至少派2名监考人员。考培要分离，各考点监考人

员要相互交叉监考，切实履行职责，杜绝各种违规违纪现象

。省鉴定中心按试卷交接要求，将于开考前1天将试卷直接送

达各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各市鉴定中心在开考前1小时将试

卷和答题卡发至各考点，为防止答题卡误涂、漏涂、不涂等

现象，各考场监考人员要指导考生认真填写。考试结束后，

考生答题卡必须按顺序装入答题卡密封袋内，考生试卷一律

收回装入试卷袋中，并按考务管理规程要求将答题卡和考生



试卷密封后于当天或次日送交省鉴定中心统一组织阅卷评分

。 （四）各地要高度重视质量督导和举报查处工作，按规定

派遣相应的质量督导人员，做好统一鉴定的质量督导工作；

加强对监考人员的管理，各考点要在考前召开考务会议，进

一步明确考生须知、监考人员须知等。 为做好统一鉴定工作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设立监督举报电话025-83271726，统考

当日值班电话025-83271779、83271797，各地区要设立监督举

报电话和值班电话，秉公处理群众举报的问题，及时解决考

生咨询和现场发现的问题。 附件: 1、201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

国、全省统一鉴定时间安排 2、2010年国家职业资格全国、全

省统一鉴定考核方案 3、全省统一鉴定职业培训鉴定试点机

构申请表 4、国家职业资格全国全省统一鉴定考点设置情况

汇总表 5、国家职业资格全国、全省统一鉴定试卷申请表 6、

全国、全省统考考场安排表 7、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 8、全国

全省统一鉴定申请汇总表 9、补考人员情况登记表 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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